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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洋科学研究

一
、

概 述

历史上的国际惯例一海洋科学 考

查船战时享有铃免权

人类从事海洋活动已 育 多 年 的 历

史
,

海洋科学的调查和研究是人类探索和了

解海洋的重要方法和途径
。

从事这种活动的

航海家
、

冒险家和科学家
,

由于他们的工作

和活动不仅要具有丰富的知 识 科 学 的 头

脑
,

而且还必须具有敢于同恶劣的自然环境

进行斗争的冒险精神和事业心
,

因此
,

他们

以及他们所从事的事业都比较受人尊重 即

使两国之间进行战争
,

但是双方从事海洋科

学研究的船只
,

不论是公有或私有
,

不论是

否军舰
,

只要不进行有敌意的行为
,

都享有

豁免权
,

即不受敌方的拿捕或扣押
。

年

英法战争之际
,

法国探险家布干 维 叶 率 领
“

沉闷
”

号和
“

星
”

号
,

自圣马洛港出发
,

作

环球航行
,

当时英国政府特别给予通行证
。

年
,

英国航海家库克率领
“

决心
”

号和
“

发现
”

号 自普利茅斯港出发赴 太 平 洋 探

险
,

法国政府也命令法国军舰不得加 以攻击

或拿捕
。

年
,

法国拉伯洛兹 伯 爵 率 领
“

星盘
”

号和
“

罗盘
”

号出海考察探险
,

也

获得免受攻击或拿捕的特许 权
。

这 种 豁 免

权在 和 世纪
,

已成为一项国际惯例
,

并
· 。

在许多国家的船舶法 战争法
、

中立法或捕

获法
,

以及 年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通过

的第十一公约 《海战时限制捕获权公约

和第十三公约 海战时中立国的权利和义务

公约 》 中都有明文规定 尽管如此
,

虽然

当时海洋科学考察舰舶在战时享有中立 的地

位和豁免的权利
,

但后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

海洋科学研究并没有自由的含义
。

年日内瓦会议关于海洋科 学 研

究的规定

本世纪初
,

国际法协会就曾经试图将海

洋科学研究列为海洋的一种 自由权利
。

 

年
,

该协会维也纳会议拟定过一项 《 平时海

上管辖权法律 》草案
,

把海 洋科学研究的自

由平等作为一项权利提 出来
,

并且把它与航

行
、

通讯
、

工业等 自由平等并列
。

但是它仅

仅是学术团体的一项建议草案而 已
。

当时
,

海洋科学研究自由问题没有被各国所普遍承

认和接受
。

年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次海洋会议

上
,

海洋科学研究自由问题被提到议事 日程

上来
。

会议通过的 《 公海公约 》 和 《大陆架

公约 》
,

就此都做了规定
。

年国际法委员

会第八届会议讨论海洋法条款时
,

曾提出是

否包括海洋科学研究自由的问题
。

有人主张

公海四大自由 航行
、

捕鱼
、

铺设海底电缆



和管道 飞越 之外
,

应增加
“

研究
、

实验

和勘探
”

的自由 但是许多委员采取了慎重

的态度
,

没有将其列入
。

后来通过的 《公海

公约 》第 条第 款也没有明确将海洋科学

研究自由列入
。

只是在同条 第 款 做 了 规

定
,

即
“

⋯ ⋯以及国际法一般原则所承认的

其他自由
” 。

据国际法委员会说明
“

这一

条所列举的公海自由是没有限制的
。

委员会

只不过是指出了四项主要 的自由
” ,

在说明

中
,

特别指明其他两项公海的自由
,

其中之

一就是科学研究 自由
。

公约的规定和说明
,

实际上是承认了公海上进行科学 研 究 的 自

由
。

《 大陆架公约 》对海洋科学研究问题
,

规定得更为具体些
。

第 条 第 款 规 定
“

勘探大陆架和开采其自然资源 不 应 使 航

行
、

捕鱼
、

或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受到任何

不当的干涉
,

或使以公开发表为 目的的基础

海洋学或其他科学研究受到任何干涉
” 。

从

字面上理解
,

一指纯科学
“

基础海洋学
” ,

另一指
“

基础海洋学
”

以外的
“

其他科学研

究
” 。

这似乎使人认为 《 大陆架公约 》是承

认 了在大陆架上的科学研究的 自由
。

但是实

际上
,

由于同条第 款的规定
,

它受到了限

制 第 款
“

任何有关大陆架的研究或在大

陆架上进行的任何研究应取得沿 海 国 的 同

意
。

但是
,

如果一个合格机构提出请求
,

对

大陆架的物理或生物特征进行纯 科 学 的 研

究
,

沿海国在通常情况下不应拒绝同意
,

但

沿海国如果愿意
,

应有权参加或有代表参与

这种研究
,

而在任何情况下
,

研究结果应予公

布
” 。

首先
,

它确认了沿海 国对在大陆架上的

科学研究有管制的权力
。

就是说
,

别国在大陆

架上的研究
,

必须得到沿海国的同意
,

才可以

进行
。

第二
, “

一个合格机构
”

对沿海国提

出的请求应是续科学的 如果不是纯科学
,

而是应用科学
,

沿海国可拒绝予以同意
。

第

三
,

提出请求的国家应满足两项条件
,

即

沿海国如果愿意
,

应有权参加或 有 代 表 参

与 在任何情况下
,

研究结果应予公布 第
、

两款的规定
,

既暴露 了同一 条 前 后 矛

盾
,

又表明各国在大陆架上的科学研究的利

益冲突
。

年 《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
》 以下简

称 《 公约 》 第十三部分
“

海洋科学研究
” ,

对各国和主管国际组织从事海洋科学研究的

活动
,

制定 了一系列新的原则和制度
,

它们

将成为今后从事这一活动应共同遵守的行为

准则
。

现分段介绍于后
。

二
、

进行海洋科学研究

的一般原则和规定

所有国家以及各主管国际组织 均 有

权进行

公约 》第 条规定
“

所有国家
,

不

论其地理位置如何
,

以及各主管国际组织
,

在

本公约所规定的其他国家的权利和义务的限

制下
,

均有权进行海洋科学研究
” 。

它确认

了所有国家和主管国际组织在某种条件限制

下
,

都享有从事海洋科学研究的权利
。 “

所

有国家
” ,

应包括 内陆国和地理不利国
。

邻

近 的内陆国和地理不利国
,

对拟议进行的海

洋科学研究计划
,

有权获得 通 知
,

如 经请

求
,

亦有权根据该项计划符合 《公约 》规定

的条件而参加
,

或获得有关情报和协助 第

 条
。

应专为和平 目的而进行

《公约 》 序言写道
’ ‘

认识到本公约对

于维护和平
、

正义和全世界人民的进步作出

重要贡献的历史意义
” 、 “

认识到有需要通

过本公约
,

在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情形

下
,

为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
,

以便利国际

交通和促进海洋的 和 平 利 用
,

⋯⋯
” 。

在
“

公海
”

和
“

区域
,’ 、 “

海洋科学研究
”

等

部分
,

也都明确规定在这些区域内的活动都

应只用于或专为和平 目的进行 第
、 、

各条
。

海洋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 了 了

解和认识海洋
,

从而使它能为人类所利用
,



以造福于世界
。

那些为浸略战争或为侵略战

争准备的目的而进行的海洋科学研究是不符

合公约的宗旨和精神的
。

必须尊重国家的主权和管辖权

在领海内的海洋科学研究及其设施或装

备的部署和使用
,

应经沿海国明示 同意
,

并

在其规定的条件下
,

才可进行 第 条
。

在专属经济区内和大陆架上的海洋科学研究

及其设施或装备的部署和使用
,

应经沿
一

海 国

的同意
。

当然
,

对在何种情况下应予同意或

拒不予同意
,

公约有限制性的 规定 第

条
。

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活动
,

不应对沿海

国依公约规定行使其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所进

行的活动有不 当的干扰 第 条第 款
。

尊重海洋科学研究
,

对海洋其 他 正

当用途互不进行不 当千扰

这里所说的
“

其他正当用途
” ,

应是指

勘探
、

开发大陆架 资 源
、

航 行
、

飞 越
、

捕

鱼
、

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
、 ,

火工岛屿的设施

和结构
、

生物资游的养护
、

海洋环境的保护

和保全等等
。

所说的
“

不当干扰
” ,

应是指

对航道或空中飞行的障碍 第
、

条

以及将有害物质引入海洋等 第 条第 款

项
。

设立安全地带
,

应视为是正当
,

各国船舶应予尊重 第 条
。

从事 海 洋

利
·

学研究的各种活动
,

都有 义 务 按 照 《 公

约 》的规定
,

互相尊重
,

互不进 行 不 当 干

扰
,

这样才能确保海洋的正常秩序
。

不应构成对海洋环境任何部分 或 其

资源的任何权利主张的法律根据
《公约 》 虽然承认所有国家有权进行海

洋科学研究
,

但是不得据此而对海洋环境任

何部分及其资源提出任何权利主张
,

否则
,

将不予承认 第 条
。

对部署或使 用 海

洋科学研究的设施或装备
,

例如浮标
、

固定

的结构或其他漂浮的物体等
,

不具有岛屿的

地位
,

它不能提出有领海的主张
,

它的存在

也不影响领海
、

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界限的

心 应遵守
《公约 》制定的一切有类妞

章

为了保障海洋正常秩序 的 进 行
,

按 照

《公约 》的规定
,

国家或国标组织可以根据

不 同的海域
、

不同的目的和要求
,

制定各种

相应的规章
。

这些规章有 海上和空中交通

安全
、

海洋环境的保护与保 全
、

资 源 的养

护
、

勘探和开发
、

海底电缆和管道的管理和

维护等等
。

这些规章
,

有的是行政性的
,

有

的是技术性的
。

凡进行海洋科学研究活动
,

都必须遵守这些依照 《公约 》制定的一切规

章
。

应采用符合 《 公约 》规定的适 当 科

学方法和工具

在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活动 中
,

应 当采

用适当的科学方法和工具
,

这样才能保护和

保全海洋环境
、

保障海上或空中航 行 的安

全
。

例如
,

部署和使用海洋科学研究的设施

或装备时
,

要设立不超过 米的合理 宽 度

的安全地带
、

设有可供识别其登记 国或所属

国际组织的标志以及适当的警告标志
,

否则

将会造成航行的障碍或危险
。

又例如
,

炸药

的使用或者将有害物质引入海洋环境
,

就会

造成污染损害的后果 如在专属经济区内或

大陆架上使用
,

将被视为方法不 当

三
、

各种区域内的

海洋科学研究

按照 《 公约 》 的规定
,

在领海
、

专属经

济区
、

大陆架和公海
、

国际海底区域等各种

海域的海洋科学研究制度是不一样的
,

现分

述如下
。

领海内的海洋科学研究

领海是一国主权的领域
。

沿海国对领海

享有完全的
、

排他性的权利
,

因此
,

当它在

行使这种权利时
,

有规定
、

准许和进行其领

海内的海洋科学研究 的专属权利 第 条

这就是说
,

沿海国除自己有权进行海洋科学



法律和规章 第 条第 款 项
,

对要 求

从事这种活动的外国国家
、

组织或个人
,

有

权予以批准或拒不予以同意
。

行使领海无害

通过权的船舶
,

不得
“

进行研究 或 测 量 活

动
” ,

否则
,

其通过将视为是损害沿海国的

和平
、

良好秩序或安全 第扮条第 款
。

同

样地
,

上述原则也适用于群岛水域和用于国

际航行的海 峡 的 规 定 第
、 、 、

条
。

专属经济区 内和大陆架上的海 洋 科

学研究

沿海国在行使管辖权时
,

可以按照 《公

约 》的有关条款
,

规定
、

准许
、

进行在其专

属经济区 内和大陆架上 的海洋科学研究 第

条第
、

款
。

外国要求在这些 区 域 内

从事这一活动
,

应经沿海国的同意
。

但是
,

《 公约 》对沿海国行使这种权利
,

又加以限

制
。

《公约 》虽然没有明确就海洋科学研究

中的纯科学和应用科学区别开来
。

但是从同

条第
、

款的规定看来
,

似乎做了区分
。

第

款规定
“

在正常情形下
,

沿海国应对 其

他国家或各主管国际组织按照本公约专为和

平 目的和为了增进关于海洋环境的科学知识

以谋全人类利益
,

而在其专属经济区内或大

陆架上进行的海洋科学研究 计 划
,

给 予 同

意
。

为此 目的
,

沿海国应制订规则和程序
,

确保不致不合理地推迟或拒绝给予同意
”

另

一方面
,

第 款规定
,

对另一国家或主管国

际组织在该区域内进行海洋科学研究计划
,

如果
“

与生物或 半生物 自然资源 的勘

探和开发有直接关系 涉及大陆架的钻

探
、

炸 药 的使用或将有 害 物 质引入海洋环

境 涉及第 和第 条所指的人 工 岛

屿
、

设施和结构的建造
、

操作或使用

含有依据第 条提出的关于该计划的 性 质

和目标的不正确情报
,

或如迸行研究的国家

或主管 国际
蜘

困于先 前进行研究计划而对

沿海国负有尚未履行的义务
”

的话
,

沿海 国

可以斟酌决定
,

拒不予 同 意
。

显 然
,

前 者

“

增进关于海洋环境的科学知识
”

是属

于纯科学性质
,

后者四种情况是属于应用科

学性质
。

如果沿海国已在任何时候公开指定从测

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 海里以外的 某 些

特定区域为已在进行或将在合理期间内进行

开发或详探作业的重点区域
,

则沿海国对于

在这些特定区域之外的大陆架上进行的海洋

科学研究计划
,

不得以
“

与生物或非生物自

然资源的勘探和开发有直接关系
”

为理 由而

拒不同意 第 条第 款
。

各国和主管国际组织如果有意在一个沿

海国的专属经济区内或大陆架上进行海洋科

学研究
,

应在其计划预定开始 日期至少 个

月前
,

向该国提供下列各项详细说明

计划的性质和目标 使用的方法 和 工

具
,

包括船只的船名
、

吨位
、

类型和级别
,

以及科学装备的说明 进行计划 的精

确地理区域 研究船最初到达和 最 后

离开的预定 日期
,

或装备的部署和拆除的预

定 日期 主持机构的名称
、

其主 持 人

和计划负责人的姓名 认为沿海 国 应

能参加或有代表参与计划的程度 第 条
。

在提供上述必要的情报之 日起 个月 内
,

如

果沿海国没有通知进行研究的国家或组织

拒绝同意 其所提供 的 情 报 与

明显事实不符 要求履行条件和 补 充

情报 以前其计划 尚有未履行的义务

则应视为是默示同意
。

在这种情况下
,

各国

和主管国际组织可以自提供情报之 日起 个

月后
,

开始进行海洋科学研究 计 划 第

条
。

各国和各主管国际组织在沿海国的专属

经济 区 内 或 大陆架上进 行海洋 科 学 研 究

时
,

应遵守下列条件 如沿海国愿意
,

要确保其有权参加或者代表参与海洋科学研

究计划
,

特别是于实际可行时在研究船和其

他船只上或在科学研究设施上进行
,

但对沿

海国的科学工作者无须支付任何报酬
,

沿海



国亦无分担计划费用的义务 的 经 沿 海

国要求
,

在实际可行范围内尽快向沿海国提

供初步报告
,

并于研究完成后提供所得的最

后成果和结论 经沿海国要 求
,

负 责

供其利用从海洋科学研究计划所取得的一切

资料和样品
,

并同样向其提供可以复制的资

料和可 以分开而不致有损其科学价 值 的样

品 如经要求
,

向沿海国提供对 此 种

资料
、

样品及研究成果的评价
,

或协助沿海

国加以评价或解释 确保在不妨 害 沿

海 国为行使斟酌决定权而规定的条件的限制

下
,

于实际可行的情况下
,

尽快通过适当的

国内或国际途径
,

使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可以

取得 将研究方案的任何重大改 变 立

即通知沿海国 除非另有协 议
,

研 究

完成后应立即拆除科学研究设施或装备 第

条
。

各国和主管国际组织在进行海洋科学研

究活动时
,

如不履行上述第 条规定 向 沿

海国提供资料的义务且不提供沿海国作为同

意的基础的情报 或者未遵守上 述 第 条

规定某些条件的义务
,

沿海国有权要求暂停

其研究活动
。

任何不遵守 第 条 规 定 的

情形
,

如果等于将研究计划或研究活动作重

大改动
,

或者在被予以暂停的情况在合理期

间 内未得到纠正
,

沿海国有权要 求 其 停 止

第  条第
、 、

款
。

沿海国发 出暂停或停止的决定 的 通 知

后
,

进行活动的国家或主管国际组织应立即

终止其活动 一旦它们又遵行所要求的条件

时
,

沿海国应即撤销暂停命令
,

研究活动也

应获准继续进行 第 条第
、

款
。

前 已述及
,

内陆国和地理不利国也有权

进行海洋科学研究
。

当一个国家或主管国际

组织已向一个沿海国提出一项准备进行海洋

科学研究计划时
,

应将提议的研究通知邻近

的 内陆国和地理不利国
,

并将此事通知沿海

国
。

在其计划经沿海国同意后
,

经邻近的内

陆国和地理不利国的
一

清求
,

在适当时应向它

们提供第 条和第 条第 款 项关
于研究方案的任何重大改变的有关情报 邻

近 的内陆国和地理不利国应我得机会按照适

用于提议的海洋科学研究计划的条件
,

通过

由其任命的并且不为该沿海国反对的合格专

家在实际可行时参加该 汁划
。

进行研究的国

家和主管国际组织
,

经上述内陆国和地理不

利国的请求
,

应向它们提供该研究计划所取

得的一切资料和样品以及研究成果的评价
,

或要求其协助加 以评价或解释 第 条
。

公海上的海洋科学研究
《 公约 》第 条规定

,

公海自由包括海

洋科学研究的自由 所有国家
,

不论其为沿

海国或内陆国
,

在 《公约 》和其他国际法规

则所规定的条件下
,

都有行使这种活动的自

由权利
。

第 条也规定
,

所有国 家 不 论

其地理位置如何 和主管国际组织均有权依

本公约在专属经济区范围以外的水体内进行

海洋科学研究
。

但是
,

在行使海洋科学研究

的 自由时
,

应受到公约第 部分 大陆架

和第 部分 海洋科学研究 的限制
。

上述

的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一般原则和规定
,

对

于在公海上进行这一活动
,

也是适用的
。

此

外
,

在行使海洋科学研究的自由时
,

还应适

当顾及其他国家行使公海自由的利益 例如

航行
、

捕鱼
、

飞越
、

海底电缆和管道的铺设

等
,

并适当顾及 《 公约 》所规定 的同
“

区

域
”

内活动有关的权利 第 条第 款
。

“

区域
”

内的海洋科学研究
“

区域
”

内的海洋科学研究
,

应专为和

平 目的并为谋全人类的利益而进行 第

条
、

第 条第 款
,

并且要遵守上述关

于海洋科学研究的一般原则和规定
。

国际海

底管理局一方面可以自己进行有关
“

区域
”

及其资源的海洋科学研究
,

并为此 目的而订

立合同
,

另一方面
,

还应促进和鼓励在
“

区

域
”

内的海洋科学研究
,

协调和传播所得到

的这种研究和分析的结果
。

除 管理 局 外
,

《 公约 》 的缔约国可 以在
“

区域
”

内进行海



洋科学研究
,

并采取通过参加国际方案 或

通过管理局或其他国际组织
、

或通过其他国

际途径
,

促进国际合作 第 招条第
、

款
。

四
、

海洋科学研究

的国际合作

海洋利学研究是一门极其复杂的
、

综合

性很强的学科
,

它需要各个学科
、

各个部门

乃 至许多国家 的协作配合
,

才能实现
。

海洋

科学研究的活动
,

具有明显的协作性质和跨

国性质
。

有时
,

一项海洋科学研究项 目的研

究
,

单独由一个部门
、

一门学科或者由一个

国家来完成
,

十分团难
。

因此
,

很有必要开

展国际的合作
,

加强相互间的交流
,

以促进

本国和全人类的海洋科学研究事业的进步和

发展
。

年
,

有 个 国家在布鲁塞尔举行了
“

国际海洋气象会议
” ,

这个会议后来逐渐

演变为现在的
“

世界气象组织
” 。

年在

斯德哥尔摩召开了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的预

备会议
,

年 月
,

在奥斯陆举行了该理

事会第一次会议
,

年 月 日在哥本哈

根的第二次会议上
,

正 式 成 立 了国际海洋

考察理事会
。

年又成立了因际科学联合

会理事会
,

下设国际物理海洋学协会 〔  

年第十四次大会改称为国际物理科学协会
。

此外
,

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国际组织
,

从事

了各种国际合作的活动
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后
,

海洋的国际合作

有了更大的发展
。

联合国的许多专门机构
,

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气象组织
、

世

界粮农组织
、

国际海事组织
、

原 子 能 机 构

等
,

以及其他政府间或非政府间的各种机构

和团体
,

通过各种方式 如 多边或双边的

协定
、

参加项少寻的调查 和研究
、

人员的互派

互访
、

资料的交流和传播等
,

开展海洋科

学研究的国际合作和交流
,

为促进世界科学

研究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
。

我国在 年代和 年代 初 期
,

曾 与苏

联
、

越南
、

朝鲜等国合作进行了一些海洋调

查研究的项 目
。

年代 以 后
,

与 美 国
、

日

本 加拿大 英国等签订了协定
、

协议或合

作项 目
,

互派互访科学研究人员 和 专 业 团

组
,

广泛地参加了联 合国系统
、

政府间或非

政府间的组织和国际海洋学术团体及其各种

活动
,

为发展我国的海洋事业
、

促进海洋科

学研究的国际合作
,

做出了努力
。

在海洋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中
,

各国和

主管国际组织必须遵守三项 原 则 尊

重别国的主权和管辖权 在互利 的 基

础上进行 为和平的 目的
。

它们 也 是

处理国与国之间正常关系的重要原则
。

只有

做到这些
,

才能促进海洋科学研究的国际合

作的正常开展 第 条
。

为了进行 海 洋

科学研究
,

并将科学工作者在研究海洋环境

中发生的各种现象和变化过程的本质以及两

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的努力结合起来
,

各

国和主管国际组织必须通过双边或多边的协

定
,

为该项海洋科学研究的进行创造有利条

件 第 条
。

各国和主管国际组织还必须通过适当的

途径
,

以公布和传播的方式
,

提供关于拟议

的主要方案及其目标 的情报以及海洋科学研

究所得的知识 还应个别地与其他国家和 各

主管国际组织合作
,

积极促进科学资料和情

报的流通 以及海洋科学研究所得 的知识的转

让
,

并通过对发展中国家技术和科学人员提

供适当教育和训练方案
,

加强发展中国家自

主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 能 力 第 条
。


